
《天津美术学院2017年学位授权审核工作

实施办法》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

办法>的通知》（学位〔2017〕9 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

展 2017 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学位〔2017〕12

号）、《天津市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天津市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

工作方案的通知》（津学位〔2017〕1 号）和《天津市学位委员

会关于开展 2017 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通知》（津学位

〔2017〕2 号）文件要求，根据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天津美

术学院 2017 年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实施办法》。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紧围绕建设“特色鲜明、品质卓

越、国际知名的中国一流美术学院”的奋斗目标。以优化结构为

重点，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强化自律监管，依法依规实施新增博

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

二、实施原则

（一）坚持服务需求并保证质量

围绕国家战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优先增列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社会需求较大的学位授权点；

严格按照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保证学位授权审核质量。

（二）坚持学校特色并合理制定规划



坚持艺术学学科特色并科学制定本校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

予单位建设规划，切合需求、合理定位，注重内涵建设和特色发

展。

（三）坚持规范程序并加强自律监管

严格规范工作程序，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增强责任意识和自

律意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保证审核工作公开公平公正。

三、工作内容及程序要求

根据我校具体情况，此次我校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为

学位授予单位新增博士硕士一级学科与专业学位类别（以下简称“新

增博士硕士学位点）审核。

（一）新增博士硕士学位点审核

1.申请范围

各研究生教学单位可申请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

别。申请学位授权点需满足相应一级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的申请基本

条件。

2.评议程序及方式

（1）由各研究生教学单位申请

研究生教学单位将申报材料报至研究生部，研究生部进行材料初

审，初审通过后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2）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核查材料并上报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申请新增学位授权点的申请材料进行评议，

审议通过后将申请材料在校官方网站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并对异

议进行处理。公示无异议后，报送至天津市学位委员会。

四、时间安排



（一）6 月 25 日前，各教学单位填写并报送申报材料。

（二）7 月 10 日前，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审并在校内进行公示

（五个工作日）。

（三）7 月 30 日前，申报材料报送天津市学位委员会

五、工作纪律

（一）各研究生教学单位应严格按照本方案开展学位授权审核工

作，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程序规范、公开透明的要求，认真组

织、稳妥实施审核工作。

（二）各研究生教学单位提交的材料应实事求是填报，不得有弄

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取消申报资格，并予以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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